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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是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ISO1182：1990《燃烧试验  建筑材料  不然性

试验》对 GB/T 5464－1985进行的修订。 
本标准是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TC92开发的对火反应系列试验方法之一，它
仅在实验室试验条件下评定材料的不然性，不能用于描述或评定材料在实际火灾

条件下的火灾危险性，也不能作为材料燃烧危险性有效评价的唯一依据。 
系列对火反应试验方法主要包括一下标准： 
GB/T 14523－1993(eqv ISO 5657:1986)建筑材料着火性试验方法； 
GB/T 16172－1996(neq ISO 5660:1993)建筑材料热释放速率试验方法； 
GB/T 16173－1996(neq ISO/DIS 5924:1991)建筑材料燃烧或热解发烟量的测
定方法（双室法）； 

GB/T 5464－1999(idt ISO 1182:1990)建筑材料不燃性试验方法； 
GA 111－1995(neq ISO 9705:1993)表面装修材料实体房间火试验方法。 
本标准附录 A 对不燃性的评定判据作了规定，这是国际上被推荐的判据，
也是我国 GB 8624－1997《建筑材料燃烧性能分级方法》对不燃性 A 级材料的
规定判据。 
本标准取消了 ISO1182:1990中第 4章的“2）”注和附录 C的“注 4”，这两条

注是索取试验安置图纸和试验报告的注释。 
本标准生效之日起，同时代替 GB/T 5464－1985。 
本标准的附录 A、附录 B和附录 C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七分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公安部四川消防科学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曹伯寅、卜爱萍、孙玉虎、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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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前言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是各国际化标准化团体（ISO 团体成员）的一个世
界性联合组织。国际标准的起草制定是通过 ISO 的技术委员会来完成的，每个
团体成员都有权参加技术委员会的工作。无论是政府的还是非政府的国际组织，

只要与 ISO确立了联络关系，都可参加 ISO的工作。ISO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在电工标准化的各个方面均保持了紧密的合作。 
技术委员会所采纳的国际标准草案分发给各团体成员进行表决，并须至少获

得 75％团体成员的赞同，才能出版为正式国际标准。 
国际标准 ISO1182 是由 ISO/TC92“建筑材料、构件和结构的燃烧试验”技术
委员会起草的。 
本标准第三代代替并废止第二版（ISO1182：1983）。 
本标准的附录 A、附录 B和附录 C是提示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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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0.1 确定一种材料是否直接助长火势，这是很重要的，本试验方法就是用于此项
目的。所提供的实验结果将帮助管理机关确定将一种材料用于建筑物的某些部

位，如进出和疏散通道，是否不会有过分的危险性（参阅附录 A1）。 
0.2 从技术观点出发，本试验方法并未对“不燃性”给出绝对的表述。在执行法规
时，或许有必要进行附加试验。包括不燃性在内的“对火反应”系列试验方法的概
念可参阅 ISO/TR3814:1989的第六章。 
0.3 国际海事组织（IMCO）所采用的试验方法（IMCO的 A.472（Ⅻ）决议）与
本标准所述的方法类似，但目前还不完全相同。 
0.4 本标准对试验装置、试验程序和试验结果评价提出了更严格的技术指标，它
的依据更合理并解决了原先试验方法中的许多问题。然而，试验的基本原理并未

改变，从执行法规的角度和其他角度看，在有关对火反应的试验质量方面，总的

可以认为，任何材料均表现出与按原先版本进行试验时具有同样的性能。 
0.5 所推荐的评定判据列于附录 A，对本试验的评论意见列于附录 B。这些附录
不是必须遵循的技术要求，但是，采用本试验的人员必须事先认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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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实验室条件下评定建筑材料燃烧性能的试验方法 1)。 
安全警告——所有参与燃烧试验的人员均应注意：试样在燃烧时可能会释放
出有害或有毒气体，应适当防范，以利健康。 
本标准适用于测试建筑材料。它不适用于测试有涂层、有饰面层或多层的制

品。对于复合制品，可以对组成该制品的各组分材料分别进行测试，并在试验报

告中说明。有涂层、有饰面层或多层的制品还可以按其他对火反应试验方法进行

评定[参阅附录 B（提示的附录）的 B1]。 
 
2 取样 
样品应足够大，以便能代表该材料，对不均匀材料更要注意。 

3 试样制备 
3.1  试样 
3.1.1  每种材料应制备五个试样。 

3.1.2  试样为圆柱形，直径 mm0
245− ，高 50mm±3mm，体积 80cm3±5cm3 

3.2  制备 
3.2.1  试样应尽可能代表材料的平均性能并按 3.1.2规定的尺寸制作。 
3.2.2  如果材料的厚度小于 50mm，则 3.1.2 规定的试样高度可通过叠加该材料
的层数并调整每层材料的厚度来保证。试验前，每层材料均应在试样架中水平放

置，并用两根直径不超过 0.5mm 的铁丝将各层紧捆在一起，以排除各层间的气
隙，但不得施加显著的压力。 
叠层的布置应使试样中心热电偶的热接点位于该材料内部，不应处于层间界

面上。 
3.2.3  在试样顶部中心沿轴向应预留一直径为 2mm的孔，孔深应使试样热电偶
热接点处于试验的几何中心。 
3.3  状态调节 
试样应放在 60°C±5°C的通风干燥箱内调节 20h至 24h，并在试验前将其置
于干燥皿中冷却至室温。试验前，应称量每个试样的质量，精确至 0.1g（参阅附
录 B的 B8）。 
________________ 
1) 重要注解：本标准试验方法和实验结果仅用于描述在实验室控制的加热条件下材料的可
燃性或不燃性。它本身不应被用来描述或评定材料在实际火灾条件下的火灾危险性，也不

应将其作为燃烧性能方面危险性有效评价的唯一依据。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1999-05-31批准                       1999-12-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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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验装置 
 
4.1  概述 
4.1.1  在下述的试验装置中，除规定了公差外，全部尺寸均为公称值。 
4.1.2  装置为一加热炉。加热炉系统有电热线圈的耐火管，其外部覆盖有隔热层，
锥形空气稳流器固定在加热炉底部，气流罩固定在加热炉顶部。该装置详见图 1。 
4.1.3  加热炉安装在支架上，并配有试样架和试样架插入装置。 
4.1.4  应布置热电偶测量炉内温度、试样中心温度和试样表面温度。 
4.2  加热炉，支架和气流罩 
4.2.1 加热炉管应由表 1 规定的密度为 2800kg/m3±300kg/m3的矾土耐火材料制

成，高 150mm±1mm，内径 75mm±1mm，壁厚 10mm±1mm。包括固定电热线圈
的耐火水泥层在内，其总壁厚不超过 15mm。 

表 1  矾土耐火材料的组分 
材料 含量，％（质量百分数） 

三氧化二铝（Al2O3） 
二氧化硅和三氧化二铝（SiO2,Al2O3） 
三氧化二铁（Fe2O3） 
二氧化钛（TiO2） 
氧化锰（Mn3O4） 
其他微量氧化物（Na,K,Ca,Mg氧化物）

﹥89 
﹥98 
﹤0.45 
﹤0.25 
﹤0.1 
其余 

4.2.2  加热炉管的电热线圈应采用 3mm宽、0.2mm厚的镍 80/铬 20电阻带，按
图 2规定单层缠绕。 
4.2.3  加热炉管安置在一个由隔热材料制成的、外径 200mm、高 150mm、壁厚
10mm的圆柱管的中心部位，并配以带有内凹缘的顶板和底板，以便将加热炉管
定位。加热炉管与圆柱管之间的环状空间内填入密度为 140kg/m3±20kg/ m3的氧

化镁粉。 
4.2.4  加热炉底面连接一个两端开口的倒锥形空气稳流器，其长为 500mm，并
从内径为 75mm±1mm的顶部均匀缩减至内径为 10mm±0.5mm的底部。空气稳流
器采用 1mm厚的钢板制作，其内表面应光滑，与加热炉之间的接口处应紧密、
不漏气、内表面光滑。空气稳流器的上半部采用一层 25mm厚的矿棉材料进行外
部 隔 热 保 温 ， 该 材 料 在 平 均 温 度 20°C 时 的 导 热 系 数 为
0.04W/(m·K)±0.01W/(m·K)。 
4.2.5  气流罩采用与空气稳流器相同的材料制成，安装在加热炉顶部。气流罩高
50mm、内径 75mm±1mm，与加热炉的接口处的内表面应光滑。气流罩外部采用
一层25mm厚的矿棉材料隔热保温，该材料在平均温度20°C时的导热系数为0.04 
W/(m·K)±0.01W/(m·K)。 
4.2.6  加热炉、空气稳流器和气流罩三者的组合体安装在支架上。该支架具有底
座和气流屏，气流屏用以减少稳流器底部的气流抽力。气流屏高约 550mm，稳
流器底部高于支架底面约 250mm。 
4.3  试样架和插入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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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试样架见图 3，采用镍/铬或耐热钢丝制成，试样架底部安有一层耐热金属
丝网盘，试样架质量为 15g±2g。 
4.3.2  试样架悬挂在一根外径 6mm、内径 4mm的不锈钢管制成的支承件底端。 
4.3.3  试样架配以适当的插入装置，能平稳地沿加热炉轴线下降，以保证试样在
试验期间准确地位于加热炉的几何中心。插入装置为一根金属滑动杆，滑动杆能

在加热炉侧面的垂直导槽内自由滑动（见图 1）。 
4.4  热电偶 
4.4.1  应采用绝缘型镍铬－镍铝铠装热电偶，外径为 1.5mm，丝径为 0.3mm。 
4.4.2  新热电偶在使用前应进行人工老化，以减少其反射性（参阅附录 B的 B4）。 
4.4.3  炉内热电偶的热接点应距加热炉管壁 10mm±0.5mm，并处于加热炉管高
度的中点。可借助于一根固定于气流罩上的导杆以保持其位置的准确，热电偶位

置可采用图 4所示的定位杆标定。 
4.4.4  试样中心热电偶通过试样顶部一直径为 2mm的孔，应使其热接点处于试
样的几何中心（参阅 3.2.3和图 5）。 
4.4.5  试样表面热电偶应使其热接点在试验开始时出于试样高度的中部并与试
样接触，在直径方向上与炉内热电偶相对（见图 5）。 
4.4.6  应用 5.5规定的装置连续记录各温度。 
4.5  试验环境 
4.5.1  试验装置不应设在风口，也不应受到任何形式的强烈日照或人工光照，以
利于对炉内火焰的观察。 
4.5.2  为便于对持续火焰的观察和保护操作人员的安全，可在试验装置上方设置
一面镜子。镜子 300mm见方，与水平呈 30°夹角，位于加热炉上方 1m处。 
 
5  附加设备 
 
5.1  稳压器 
为一台额定功率不小于 1.5kVA的单相自动稳压器，其电压在从零至满负荷
的输出过程中精度应在额定值的±1％以内。 
5.2  调压变压器 
控制的最大功率应达 1.5kVA，输出电压应呈线性变化并能从零至输入电压
的范围内进行调整。 
5.3  电气仪表 
应配备电流表、电压表或功率表，以便对加热炉温度进行快速设定。这些仪

表应能满足对 6.5规定的电量的测定。 
5.4  功率控制器 
用来代替 5.1、5.2和 5.3规定的稳压器、调压变压器和电气仪表，它的型式
是相角导通控制、能输出 1.5kVA的可控硅器件。其最大电压不超过 100V，而电
流的限度能调节至“100％功率”，即等于电阻带的最大额定值。功率控制器的稳
定性应接近 1％，设定点的重复性为±1％，在全部设定点范围内，输出功率应呈
线性变化。 
5.5  温度记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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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台能连续测量热电偶输出信号的记录装置，其分辨力约 1℃或相应的毫
伏值，记录间隔时间不大于 0.5s。适用的仪表可以是数字仪，也可以是多量程条
形记录仪。记录仪可带有调零键，当按下调零键，偏移约 10mV的量程，即记录
仪的零位被置于 700℃左右。 
注 1：由于试验期间三支热电偶的输出信号均需记录，因此需要一台三通道
记录仪或三台独立的记录仪。 
5.6  计时器 
用于记录试验持续时间，其分辨力为 1s，精度为 1s/h。 

5.7  干燥皿 
用于贮存经状态调节的试样（参阅 3.3），其大小应能容纳一个工作日的用样，
或按需要确定。 
 
6  调整过程 
 
6.1  试验装置的位置 
应符合 4.5.1的要求。 

6.2  试样架 
将试样架（4.3）及其支承件从炉内移开（参阅 4.2）。 

6.3  炉内热电偶 
炉内热电偶应按 4.3.3的规定布置，通过补偿导线连接到温度记录仪上。 

6.4  电源 
将加热炉管的电热线圈连接到调压变压器（5.2）和电气仪表（5.3）或功率
控制器、稳压器（参阅 5.4）上，见图 6。试验期间，不得使用加热炉自动恒温
控制。 
注 2：在稳定条件下，约 100V 时，加热元件通过约 9～10A 的电流。为避
免电热线圈过载，建议最大电流不超过 11A。对新的加热炉管，开始时应慢慢加
热，加热炉升温的一个适宜程序是以约 200℃分段，每个温度区段加热 2h。 
6.5  炉温的稳定 
将试样及插入装置保持架从炉内移开后，调整加热炉输入电功率，使炉内热

电偶（参阅 4.4）所指示的炉内温度平均值稳定在 750℃±5℃，至少 10min，其温
度漂移在 10min内不超过 2℃并作连续记录。 
6.6  炉壁温度 
6.6.1  当炉内温度稳定时（参阅 6.5），用 4.4.1 规定的热电偶和 5.5 规定的温度
记录仪在炉壁三条相互等距离的垂直轴线上测量炉壁温度。对于每条轴线，记录

其加热炉管高度中心处及该中心上下 30mm处三点的壁温。采用图 7所示带有热
电偶和隔热套管的热电偶扫描装置，可比较方便地完成这一测定过程，应特别注

意热电偶与炉壁之间的接触保持良好。在每个测点读取温度前，显示的温度值应

至少稳定 5min。 
6.6.2  计算并记录按 6.6.1 所测得的温度值的算术平均值，将其作为炉壁平均温
度，应为 835℃±10℃。试验前，该平均温度应保持在这个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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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凡使用新的加热炉或更换了加热炉管、加热线圈、隔热材料或电源时，均
应执行 6.6.1和 6.6.2规定的程序（参阅附录 B的 B6和图 8）。 
 
7  实验程序 
 
7.1  程序 
7.1.1  试验装置应符合 6.2－6.4的规定。 
7.1.2  按 6.5的规定稳定炉温。 
7.1.3  试验开始应确认整台装置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如空气稳流器整洁畅通、
插入装置能平稳滑动、试样架准确位于炉内的规定位置。 
7.1.4  将一个按第三章规定制备并经状态调节的试样放入试样架内（参阅 4.3），
试样架悬挂在支承件上并确保试样热电偶处于 4.4.4和 4.4.5规定的准确位置。 
7.1.5  将试样架放入炉内的规定位置（参阅 4.3.3），这一操作的时间不超过 5s。 
7.1.6  试样一放入炉内，立即启动计时器（参阅 5.6）。 
7.1.7  在整个试验期间，记录由炉内热电偶和试样热电偶（参阅 4.4）测得的温
度。在某些情况下，认为试样中心热电偶并不提供附加信息，这时，就不必使用

试样中心热电偶（参阅附录 B的 B5）。 
7.1.8  试验通常进行 30min，即三支热电偶在 30min时都达到了最终温度平衡，
则可停止试验。由热电偶测得的温度在 10min内变化不超过 2℃时，则认为达到
了最终温度平衡。如果一支或多支热电偶在 30min时未达到最终温度平衡则应继
续试验；同时每隔 5min检查一下最终温度平衡。当全部热电偶都达到了最终温
度平衡则停止试验，并记录试验的持续时间。然后，从炉内取出试样。最后一次

5min间隔的结束时刻即为本次试验的结束。 
注 3：在确认达到最终温度平衡时，试样中心热电偶的温度应低于炉内热电
偶的温度。 
7.1.9  收集试验时和试验后试样碎裂或掉落的所有碳化物、灰和其他残屑，同试
样一起放在干燥皿中冷却至环境温度后，称量试样的残留质量。 
7.1.10  按 7.1.3～7.1.8测试全部五个试样。 
7.2  试验期间的观察 
7.2.1  对于每个按 7.1.8 进行试验的试样，在试验前后分别记录其质量并作好试
验期间与试样行为有关的各种观察记录。 
7.2.2  记录持续火焰的出现及其持续时间。试样产生持续 5s 或更长时间的连续
火焰才应视作持续火焰（参阅附录 B的 B9）。 
7.2.3  取试验结束时的温度作为最终温度（参阅 7.1.8）,以℃为单位，记录由相
应热电偶测得的下述温度： 

a) 炉内初始温度，Tf(initial)； 
b) 炉内最高温度，Tf(max)； 
c）炉内最终温度，Tc(final)； 
d）试样中心最高温度，Tc(max)； 
e）试样中心最终温度，Tc(final)； 
f）试样表面最高温度，Ts(max)； 
g） 试样表面最终温度，Ts(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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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试验结果表述 
 
8.1  温升 
8.1.1  以℃为单位，由下式计算每个试样的炉内温升和试样温升； 

a)  炉内温升 ∆Tf=Tf(max)-Tf(final)； 
    b)  试样中心温升 ∆Tc=Tc(max)-Tc(final)； 
    c)  试样表面温升 ∆Ts=Ts(max)-Ts(final)； 
式中，T(max)是最高温度，T(final)是试验结时的最终温度。 
8.1.2  计算并记录五个试样的炉内温升、试样中心温升和试样表面温升的算术平
均值。 
8.2  火焰 
8.2.1  记录每个试样持续火焰持续时间的总和（参阅 7.2.2），以 s为单位。 
8.2.2  计算并记录五个试样持续火焰持续时间的算术平均值。 
8.3  质量损失 
8.3.1  计算并记录每个试样的质量损失，以试样初始质量的百分数表示。 
8.3.2  计算并记录五个试样质量损失的算术平均值。 
 
9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尽可能全面，应提供每个试样按 7.2要求的单独结果和按第 8章规
定的计算结果并应给出试验期间的全部观察记录和试验所遇困难的评述，同时还

应包括下述内容： 
a） 试验室的名称和地址； 
b）委托单位的名称和地址； 
c） 生产或供应单位的名称和地址； 
d）试验日期； 
e） 被试材料的概述，包括商标（或其他标志）、密度和试样的结构形式； 
f） 说明：“本试验结果仅说明材料的试样在本试验特定条件下的性能，不能
将其作为评价该材料在实际使用中潜在火灾危险性的唯一依据”； 

g）本标准编号。 
试验报告小结表如附录 C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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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样热电偶；2－支承件钢管；3－试样架；4－炉内热电偶；5－矿棉隔
热层；6－顶板；7－石棉水泥（或类似材料）管；8－底板；9－空气稳流器；
10－气流屏；11－支架；12－矿棉隔热层；13－氧化镁粉；14－耐火管；15
－加热线圈；16－导槽；17-气流罩；18－插入装置；19－定位块 

图 1  试验装置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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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阻带；2－耐火管； 
“‖”表示不作尺寸要求 
图 2  加热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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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承件钢管；2－试样表面热电偶 Ts；3－试样中心热电偶 Tc； 

4－网盘（网孔 0.9、丝径 0.4） 
图 3   试样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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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手柄；2－耐热钢杆；3－定位片； 
“‖”表示不作尺寸要求 
图 4  定位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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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样；2－试样表面热电偶 Ts；3－炉壁；4－炉内热电偶 Tf； 

5－试样中心热电偶 Tc 
图 5   加热炉、试样和热电偶的位置 

 
1－加热炉线圈；2－接线端子；3－补偿导线；4－温度显示仪；5－功率控制器；

6－稳压器；7－调压器；8－电流表；9－热电偶 
图 6   试验装置和附加设备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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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陶瓷管；2－热电偶；3－耐热钢杆；4－钢丝 
图 7   热电偶扫描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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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炉壁高度－温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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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提示的附录） 
评定判据 

 
为评定材料的“可燃性”或“不燃性”，管理部门需要规定相应的评定判据。采
用国际标准的某个试验方法来评定材料时，显然希望在世界范围内，每次评定应

依据相同的判据。除非在特定场合下存在很特殊的因素，这样在消除贸易壁垒方

面该试验的实用性就大大增加了。本试验方法根据广泛的经验和评定，推荐的评

定判据规定如下： 
A1  按 8.1.2计算的炉内平均温升不应超过 50℃。 
A2  按 8.2.2计算的持续火焰的平均时间不应超过 20s。 
A3  冷却后，平均质量损失不应超过平均初始质量的 50%（参阅附录 B的 B7.1）。 
于是，管理部门的责任就是确定本试验的哪些方面是适于实际使用情况的。 

 
附  录 B 
（提示的附录） 
评   述 

B1  本试验方法的开发背景 
本试验方法是为那些负责选择建筑材料的人员而开发的，这些建筑材料尽管

不是完全惰性的，但当其受到大约 750℃温度时仅产生极少量的热量和火焰，预
期这些材料将主要应用于建筑业和造船业中。 
第一章已指出应用范围的局限性，即不宜测试有涂层、有饰面层或多层制品，

因为这类材料在确定其试样具体规格时存在着问题。有涂层、有饰面或多层制品

试样的设计会严重影响试验结果，可燃材料层相对炉内热电偶的位置也会影响试

验结果。 
因此，对这类材料的试验就有必要详细具体地规定试样的取样和制备，以便

获得可以相互比较的试验结果和达到足够的再现性。 
B2  合格材料的应用 
符合附录 A评定判据的材料，即使在严重火灾条件下预期也不会显著燃烧，
设想的应用范围可包括所用材料的厚度约十分之几米的板材或其他形式。 
B3  不包括自热 
本试验方法不考虑当材料大批量堆放，在若干米大小的堆垛中温度不断升高

时因不适当处置或其他敏感材料引起自热和着火的可能性。对于这类危险，需要

进行自热试验以确认材料是安全的。 
B4  热电偶的老化 
新热电偶应进行老化处理。一种适用的方法是将该热电偶作为试样中心热电

偶，采用树脂粘结玻璃纤维材料作试样，按 7.1.1～7.1.8规定的试验程序进行。 
B5  非热稳定材料 
评定判据（参阅附录 A）还可用于评价非热稳定材料，即那些在试验温度下
熔化或收缩的材料。这种情况下，试样热电偶的数据可能不是真实的，管理部门

可以不选用这些数据。此时，可取消一支或两支试样热电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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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具有相似密度和热值的玻璃棉、岩棉或矿棉材料，本应由本试验得出类

似的结果。但由于上述非热稳定现象，却会得出不同的试验结果。 
B6  加热炉管的方向 
加热炉管有可能被颠倒安放，此时，就必须用图 2来检查加热炉管的方向。
对此，采用热电偶扫描装置，沿加热炉管壁一条轴线向上每隔 10mm测量炉壁温
度，测得的温度分布大致为图 8中实线所示。如果加热炉管被颠倒安放，则其温
度分布为图 8中虚线所示。 
B7  质量损失的限度 
B7.1  评定判据中包括了质量损失限度这一要求，这是为避免错误评价低密度材
料或易燃材料的可能性。已知某些这类材料会非常迅速地释放出其有限热量，以

至于使试验结果在没有质量损失指标情况下会非常有利。然而，不应仅因较高的

质量损失就机械地认为它是可燃材料（参阅附录 A地 A3）。 
B7.2  本试验与许多其他试验一样，已经发现存在着某些异常现象，例如，冰块
会融化、滴落和蒸发。类似地，在低于 750℃温度下就融化的金属也会显示出过
分的质量损失。 
负责开发本试验方法的多数观点是，这些异常现象和其他异常现象可以很容

易地被从事试验的实验室辨别出来。 
B8  状态调节 

3.3 条是指试样在进行状态调节前，认为其含水量已很少。对于高含水量的
密实材料，上述规定程序可能不足以达到干燥要求。 
B9  试验程序 
某些试样仅显示出连续的灼亮（晕光），这种现象不应被计时，但应将此记

入“试验期间的观察”（参阅 7.2、第 9章及附录 C）。 
 
 
 
 
 
 
 
 
 
 
 
 
 
 
 
 
 
 



GB/T 5464－1999 
                                                                      
 

附  录 C 
（提示的附录） 
试验报告小结表 

试验室名称：                           试验编号： 
地址：                                 试验日期： 
电话： 
电传： 

GB/T 5464   不燃性试验报告 
委托人： 
地址： 
生产/供应单位及地址： 
材料描述：                               商标或标志： 
试样结构： 
观察： 
试验结果： 
炉内温升，∆Tf：                           ℃ 
试样中心温升，∆Tc：                       ℃ 
试样表面温升，∆Ts                                     ℃ 
持续火焰时间：                            s 
质量损失：                                ％ 

    本试验结果仅说明材料的试样在本试验特定条件下的性能，不能将其作为评
价该材料在实际使用中潜在火灾危险性的唯一依据。 

_______________ 


